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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3.3 

(5) 

合格申請人代表簡報之人員

應由其申請人代表人或於投

資計畫書中具名且有授權之

人擔任，於簡報前應提出個

人身分證正本及代理人委任

書供會場工作人員檢查，逾

預定簡報時間入場經唱名 3

次未到場者，視同放棄簡報

機會，評審項目「現場簡報與

答詢」以零分計算，由甄審會

委員依據投資計畫書進行書

面審查並予評分。為因應疫

情，參與簡報及答詢之人員

不得為確診、居家隔離、居家

檢疫、自主防疫、集中隔離或

集中檢疫者。如合格申請人

原訂代表之簡報人員遭認定

有前述情形者時，合格申請

人得提出證明文件後更換

之。 

合格申請人代表簡

報之人員應由其申

請人代表人或於投

資計畫書中具名且

有授權之人擔任，

於簡報前應提出個

人身分證正本及代

理人委任書供會場

工作人員檢查，逾

預定簡報時間入場

經唱名 3 次未到場

者，視同放棄簡報

機會，評審項目「現

場簡報與答詢」以

零分計算，由甄審

會委員依據投資計

畫書進行書面審查

並予評分。 

簡報人員雖

限定為申請

人代表人或

於投資計畫

書中具名且

有授權之人

擔任，但為

因應疫情狀

況，該簡報

人員因疫情

不 得 到 場

時，允許申

請人更換簡

報人員，而

增訂相關文

字。 

 


